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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商，於全臺 6 都 11 縣展開智慧城市服務試煉，預計民間投資達 10 億元。 

(二)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明年促參案件年度簽約金額目標 800 億元。 

三、協助企業取得投資及併購資金 

(一)由國發基金匡列 200 億元，接受民間投資業者申請、參與成立併購投資基金，若加計除

併購投資基金外之民間投資者共同投資，及搭配銀行融資，預估可帶動 1,500 億至 2,000

億元資金投入。 

(二)增加中小企業放款餘額 5,400 億元（18 個月），並提供 5,000 億元協助非中小企業取得營

運資金。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金融業辦理行動支付及建構數位化金

融環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94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580） 

許委員就金融業辦理行動支付及建構數位化金融環境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產業及數位金融環境之發展，有助國家經濟成長，金管會全力支持並積

極推動，謹就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期貨業相關法令鬆綁及其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銀行業部分： 

(一)有關行動支付業務辦理情形一節： 

1.金管會鼓勵銀行將金融支付工具與智慧型行動裝置整合為一，讓民眾獲得行動支付方

式更多元化，截至 104 年 11 月底止，經金管會核准提供行動支付或其他新型態支付服

務之銀行家數為：(1)手機信用卡：24 家、(2)行動金融卡：17 家、(3)QR Code 行動支

付：12 家、(5)行動收單（mPOS）：7 家。亦即，除手機信用卡外，民眾亦可用手機

掃描商家之 QR Code 等方式，完成行動支付。 

2.另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已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

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將主機卡模擬技術（HCE）之應用納入規範，金管會並於 104

年 9 月 3 日予以備查。HCE 為利用虛擬雲端的技術讓手機上的應用程式模擬安全儲存

媒介，下載模擬的信用卡資料至手機，使用者申辦此服務將無須換發 SIM 卡，申請手

續更為便利，且因真實卡號儲存在雲端伺服器，轉以經代碼化之卡號進行交易，其交

易資訊更具保護性。 

(二)有關電子支付業務辦理情形一節：大院支持通過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已自 104

年 5 月 3 日施行，爰銀行得據此條例申請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及透過與境外機構合作

之方式，提供電子商務消費者資金移轉之需求。銀行透過積極參與創新支付型態，將逐

漸創造出新獲利模式，長期有助其業務發展。 

(三)有關 Bank3.0 業務辦理情形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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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管會為協助銀行業提供民眾便利之數位化金融服務，推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

」計畫，104 年 1 月 13 日開放銀行既有客戶得於網路銀行或透過線上方式直接辦理存

款、授信、信用卡、財富管理及共同行銷等 12 項業務，104 年 10 月 27 日開放可線上

開立新戶。另為兼顧交易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亦督促銀行公會配合修正 3 項自律

規範及訂定相關強化消費者保護措施。 

2.數位金融時代，未來銀行分行型態可能朝兩大方向發展： 

(1)以機器、數位化取代人工作業，分行人員將轉為客戶服務與諮詢，運用大數據等科

技技術，提供專屬服務的諮商中心。 

(2)部分分行將轉型為新概念的據點，針對所屬區域客群規劃專屬商品與服務，創造高

價值服務，以提升客戶忠誠。 

3.至人力轉化部分：金管會已於 104 年 6 月 15 日請台灣金融研訓院研提人才培訓計畫及

現職銀行員工專業能力調整計畫，該院復於 104 年 6 月 29 日函報所擬具之計畫，金管

會 104 年 7 月 23 日請其依所報計畫落實執行，並提供銀行業所需之協助。另金管會亦

於 104 年 7 月 20 日請本國銀行於 104 年 12 月底前研提 1 至 3 年在職員工訓練及轉職

之轉型計畫並函報。 

二、保險業部分： 

(一)為符合網路交易時代潮流，金管會自 103 年起即規劃推動保險業網路投保業務，於 103

年 8 月 26 日起實施保險業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在兼顧保險業者及消費者權益下，迄今已

完成第三階段放寬保險業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並修正相關法規以符實際需要，截至 104

年 11 月底已陸續核准 9 家壽險業及 11 家產險業者辦理網路投保業務，保費收入約新臺

幣 1.92 億元，投保件數約 18.5 萬件。 

(二)金管會已責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蒐集國外相關作法，提供予金管會作為開放網

路投保施政措施之參考，預期在金管會持續推動下，未來透過網路投保之業務應有相當

擴展空間。 

(三)另為提升網路投保之便利性，金管會於 104 年 10 月 6 日開放符合一定資格條件（如：建

置完善內控內稽制度、遵法情形較佳及委託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等）之保險經紀人公司

、保險代理人公司及兼營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業務之銀行申請試行辦理網路投保業

務，初期預估試辦至 105 年 6 月，後續將以試辦情形再行評估開放其他保險經紀人及保

險代理人業者辦理此項業務。2 

三、證券期貨業辦理網路下單情形：經查 103 年證券商電子下單金額平均比重為 41.41%，104 年 1

至 10 月電子下單金額平均比重為 43.44%，較去年略有提升，未來電子下單比重可望逐步提升

。另 103 年期貨商國內經紀業務網路下單比重為 85.71%，104 年 1 月至 10 月平均比重為

82.14%，略低於 103 年。經瞭解係因選擇權組合式委託，實務上交易人傾向以電話方式從事

該類型交易所致。 


